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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概述
李四豆制品加工厂位于辽宁省

沈阳市于洪区，主营豆制品加工，年

生产量约500吨，排放废水2000吨。

2015年3月18日，于洪环保分局环境

监察人员在对李四豆制品加工厂现场

检查时发现加工厂正常生产，但没

有环保验收手续，乳白色的生产废水

直接排入小浑河，对水体造成了严重

影响。于洪环保分局当日即依法予以

立案，并当即下达了责令改正违法行

为决定书，要求其立即停止生产。随

后，于洪环保分局在对这家加工厂检

查时发现，其仍有夜间擅自恢复生产

迹象，且加工厂负责人酒后威胁、辱

骂环境执法人员，性质十分恶劣。

基于以上事实，2015年4月12日，于

洪环保分局依法对李四豆制品加工

厂下达行政处罚决定书，处以上限5

万元罚款。为防止企业擅自恢复生

产，于洪环保分局环境监察人员加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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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对这家加工厂的环境监察频次和力

度，每天不定时对其进行现场检查。

2015年4月26日，现场检查时发现这

家加工厂又擅自恢复生产，违法排放

污染物。2015年4月27日，于洪环保

分局联合公安机关和所在地大兴街道

相关人员依法查封其生产锅炉设备。

2015年5月12日，于洪环保分局环境

监察人员现场检查时发现配电箱上的

查封封条被撕掉后，立即对这家加工

厂负责人进行询问。由于于洪区环保

局和公检法四部门建立了联席工作机

制，并成立了驻环保局警务工作站，

因此，环保和公安部门的配合更加密

切，很快查明撕封条违法事实。随

后，于洪环保分局依据《治安管理处

罚法》的相关规定，在环保和公检法

四部门联席会现场依法将李四豆制品

加工厂擅自“损毁封条”案件移送

公安部门处理。最终撕封条违法者

被公安机关处以5日行政拘留的行政

处罚[1]。

案例的焦点
新《环境保护法》规定了查封扣

押的环境行政强制措施。在该措施实

施过程中，很多地方环保部门都反映

封条被撕问题在实践中比较严重。由

于现实情况的复杂性，封条被撕后，

引发了一系列责任追究难题。

明确撕封条调查责任的归属

环保部门在依法实施查封后封条

被撕，虽然企业存在环境违法行为，

但环保部门不能因此断定撕封条就是

该企业主或其他相关人员所为，因

此，追究撕封条者的法律责任需要进

行进一步的调查。当环保部门将案件

报于公安机关，要求公安机关进行立

案调查时，公安机关认为环保部门的

封条被撕，理应由该环保部门负责案

件的调查，而自己只有根据环保部门

的调查结果配合环保部门对撕毁封条

者采取行政拘留措施。笔者深入调研

发现，各地环保部门或多或少都会面

临着这样的难题：由于撕封条的行为

具有瞬时性和隐蔽性，调查存在一定

的困难。公安部门要求环保部门出具

行政拘留的对象名单，自己根据该名

单采取行政拘留措施，这将把撕封条

的调查责任交给了环保部门。而环保

部门毕竟专攻环境违法行为调查，其

调查撕封条并不专业。于是，现实中

出现了“能调查的不愿调查，想调查

的没有能力调查”的困境，这在一定

程度上纵容了撕封条的行为，导致环

保部门封条被撕事件频频发生，严重

削弱了环保执法的严肃性和权威性。

综上，在法律上明确撕封条的调查责

任归属十分必要。

我国法律并没有明确规定撕封

条的调查责任归属，只是在《环境保

护主管部门实施查封、扣押办法》第

二十三条第二款有所提及：排污者阻

碍执法、擅自损毁封条、变更查封状

态或者隐藏、转移、变卖、启用已查

封的设施、设备的，环境保护主管部

门应当依据《治安管理处罚法》等法

律法规及时提请公安机关依法处理。

《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实施查封、扣

押办法》是环保部下发的文件，属于

部门规章，其对公安机关并没有约束

力，环保部门也很难据此要求公安机

关对封条被撕行为进行立案调查，但

是《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实施查封、扣

押办法》为明确撕封条的调查责任归

属提供了方向。环保部门对造成污染

物排放的设施、设备实施查封属于正

常的职务行为，张贴封条是实施查封

的具体方式，因此撕封条行为可以被

认定为阻碍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依法执

行职务。当然，这里还存在一个疑

问：阻碍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依法执行

职务常被理解成抗拒执法，抗拒执法

一般具有当场性，而撕封条一般都发

生在张贴封条执法行为之后，不具有

当场性，故而将撕封条行为认定为阻

碍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依法执行职务是

否合适？对此，虽然撕封条的行为很

少发生在张贴封条之时，但是查封并

不是瞬时性的执法行为，而是具有持

续期限的执法行为。查封执法行为的

效力从张贴封条开始一直延续至解除

查封，这期间查封状态并没有停止，

查封执法行为也一直存续。当封条被

撕后，查封状态在形式上被终止，而

查封执法行为也在形式上受到阻碍。

因此，将撕封条行为认定为阻碍国家

机关工作人员依法执行职务是合适

的。完成撕封条行为的法律定性后，

撕封条的调查责任归属也就不难确定

了。根据《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五十

条第一款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

处警告或者二百元以下罚款；情节严

重的，处五日以上十日以下拘留，

可以并处五百元以下罚款：（一）拒

不执行人民政府在紧急状态情况下依

法发布的决定、命令的；（二）阻碍

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依法执行职务的；

（三）阻碍执行紧急任务的消防车、

救护车、工程抢险车、警车等车辆通

行的；（四）强行冲闯公安机关设置

的警戒带、警戒区的。撕环保部门封

条的行为属于《治安管理处罚法》调

整的范围，根据《治安管理处罚法》

规定，有关违反《治安管理处罚法》

的行为应当由公安机关进行调查和处

罚。综上，撕封条的调查责任应归属

公安机关。

探索撕封条调查责任新方式

上文分析了撕封条的调查责任归

属公安机关，但是实践中，若把撕封

条的调查责任完全分配给公安机关，

由于公安机关对整个环境执法行为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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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熟悉，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公安

机关的调查，不仅影响调查时间，还

影响调查效果。因此，部分环保部门

在日常工作中探索出新的撕封条的调

查责任方式，比如，环保公安联动追

查方式。

在本案中，环保部门与公安部

门并没有严格遵循法律规定的撕封条

的调查责任归属公安机关，也没有就

该调查责任相互推诿，而是采取了联

动追查模式，共同追查撕封条责任。

待查清违法事实后，环保部门再将

案件移送公安机关，由公安机关决定

处罚。本案的处理结果可以作为封条

损毁后续处理的典型案例，而且于洪

区环保局的许多做法值得提倡，如为

维护法律和环境执法的尊严，于洪区

环保和公检法四部门建立了联席工作

机制，环保和公安部门的配合更加密

切，并成立了驻环保局警务工作站。

从法律层面来看，环保部门与公安部

门联动调查没有违反法律对撕封条的

调查责任归属的规定。从可行性方面

来看，这种做法具有很大的推广性，

其原因有以下两点：一是环保警察在

我国已有试点，这是公安部门介入环

保执法一个大胆的尝试，同时也为环

保部门与公安机关联动调查提供了实

践经验。通过发挥公安机关的强制执

行权，克服环保部门在执法过程中力

量相对薄弱、缺乏足够威慑力的弊

端，提高环保执法的权威性和效率，

有效处理严重环境违法案件和环境犯

罪案件；二是新《环境保护法》强调

环境联动执法，这为环保部门联合公

安机关联动追查撕封条违法行为奠定

了制度基础和力量基础。

案例的后续思考
封条损毁后企业重新生产法律责

任的认定

明确了撕封条的调查责任后，接

下来涉及法律责任的具体认定。在法

律责任认定中存在封条被撕、企业生

产了这一违法情形，而对该违法情形

法律责任的认定实践中存在着障碍。

从违法行为的数量来看，撕封

条和企业再生产应当属于两个违法

行为，因此在认定责任时应当区别

看待。撕封条的责任很好认定，根据

“谁撕谁负责”原则就可以确定法律

责任。前文已经对撕封条的法律性质

进行了详细论述，其属于“阻碍国家

机关工作人员依法执行职务”的行

为，受《治安管理处罚法》调整。根

据《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五十条第一

款规定，撕封条可能被处“警告或者

二百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处五

日以上十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五百

元以下罚款”的治安处罚。环保部门

当初查封的目的就是要求企业停止生

产，避免污染的继续和扩大，其一般

是通过在造成污染物排放设施、设备

的控制装置等关键部件，或者造成污

染物排放所需供水、供电、供气等开

关阀门张贴封条的方式，迫使企业停

止生产。当封条被撕后，企业重新生

产，此时企业的生产行为就属于“启

动已查封的设施、设备”这一违法行

为。根据《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实施查

封、扣押办法》第二十三条第二款的

规定，重新生产的法律性质与撕封条

法律性质相一致，都属于违反治安管

理、“阻碍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依法执

行职务”的行为，也应当按照《治安

管理处罚法》第五十条第一款规定进

行处罚。此外，对于重新生产违法行

为，环保部门应当责令其停止生产。

虽然撕封条和重新生产的法律

责任都已经认定明确，但实践中具体

操作还存在问题，而该问题与违法主

体息息相关。当撕封条和重新生产两

种违法行为分别由不同责任主体实施

时，此时的法律责任很好认定，分别

对实施不同违法行为的主体处以与其

行为相对应的治安管理行政处罚。撕

封条者承担撕封条的责任，决定“生

产”的企业负责人承担重新生产的

法律责任。当撕封条和重新生产两种

违法行为是由同一责任主体实施时，

那么违法主体的责任认定存在的最大

问题就是如何处罚。因为企业要重新

生产，其一定要撕封条，也就是说撕

> 从法律层面来看，环保部门与公安部门联动调查没有违反法律对撕封条的调查责任归属的规定

案例解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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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条是企业重新生产的前提和准备。

当企业负责人以重新生产的目的撕了

封条，并进行了重新生产，那么撕封

条行为已经与重新生产构成了牵连关

系，虽然我国《行政处罚法》对牵连

违法行为的处罚尚无明文规定，但我

国刑法的理论和实务对此早已达成共

识：牵连犯不实行数罪并罚，而是

“从一重处断”。虽然牵连犯处罚规

则适用于犯罪行为，但行政违法行为

与犯罪行为在本质上并无区别，只是

社会危害程度不同而已。处罚非常严

苛的《刑法》尚且规定牵连犯“从一

重处断”的处罚，比《刑法》处罚更

为宽松的《行政处罚法》更应当如

此。所以在目前法律无明文规定的情

况下，应当确立牵连行政违法行为

“从一重处断”原则。故而当企业负

责人以重新生产的目的撕了封条，并

进行了重新生产，应当选择撕封条

和重新生产其中处罚较重的违法行为

进行处罚。当企业负责人并不是以重

新生产的目的撕封条的，撕封条与重

新生产是两个完全独立的行为，企业

负责人的重新生产是封条撕后才形成

的，那么撕封条与重新生产之间就不

存在牵连关系，这时也就不适用于牵

连违法行为的处罚规则，而是按照每

个违法行为单独处罚的原则，分别对

撕封条与重新生产两种违法行为进行

叠加处罚。

撕封条和重新生产法律责任认

定的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违法行为是个

人行为还是单位行为。若违法行为是

个人行为，封条撕了，企业生产了，

法律责任应当按照上述进行认定；若

违法行为是单位行为，根据《治安管

理处罚法》第十八条的规定，“单位

违反治安管理的，对其直接负责的主

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照本法

的规定处罚。其他法律、行政法规对

同一行为规定给予单位处罚的，依照

其规定处罚。”企业负责人应当被追

究责任，其法律责任应当按照上述规

定进行认定，而单位则也有可能被追

究责任。根据《环境主管部门实施查

封、扣押办法》第二十三条第二款的

规定，排污者阻碍执法、擅自损毁封

条、变更查封状态或者隐藏、转移、

变卖、启用已查封的设施、设备的，

应当承担相应的治安管理行政处罚。

而在实践中，单位可能作为排污者阻

碍环保部门正常执法的，例如企业

股东为了继续生产，共同决定撕封

条或重新生产，那么撕封条或重新

生产的决定并不是某个人或几个人

作出的，其是由企业的决策机构作出

的。因此，企业应当以单位的身份对

违法行为承担责任。对于单位的责任

承担也应按照《治安管理处罚法》

的规定进行处罚，只是对单位的处

罚只能处以罚款。

综上，封条撕了，企业进行了

生产，法律责任的认定首先应当责令

其停止生产，其次是对撕封条和重新

生产行为进行治安管理处罚，这时应

分情况而论：当撕封条和重新生产两

种违法行为分别由不同责任主体实施

时，应当分别对实施不同违法行为的

主体处以与其行为相对应的治安管理

处罚。当撕封条和重新生产两种违法

行为是由同一责任主体实施时，得看

撕封条的目的，若撕封条的目的是为

了“生产”，那么撕封条与重新生产

之间构成牵连行政违法行为关系，从

一重处断；若撕封条的目的不是为了

“生产”，那么撕封条与重新生产之

间不构成牵连行政违法行为关系，应

当分别对撕封条与重新生产两种违法

行为进行叠加处罚。此外，单位也可

以成为“撕封条、重新生产”的法律

责任主体。

环保部门自己撕封条的处理

实践中，环保部门的封条除了被

当事人或第三人撕掉之外，环保部门

自己也可能成为撕封条的主体。2015

年4月，宝鸡市环保局眉县分局曾对

该县的一家米石厂进行了查封，并责

令其停工。但考虑到米石厂也不容

易，该环保局就将自己的封条撕去，

让米石厂将剩余石料加工完毕后，

再重新进行查封[2]。由于环境保护与

经济发展之间的冲突，环保部门在查

封企业时往往承受着多方面的压力，

部分环保部门会因承受不了压力而被

迫解除查封，让企业恢复生产。环保

部门自己撕封条的行为不仅放纵了环

境违法行为，助长了违法者的嚣张气

焰，同时严重损害了环保部门自身执

法的公信力。因此，环保部门在执法

过程中，对于应当查封的企业必须查

封，绝不手软，更不能在查封后又擅

自解除，避免事后承担不必要的法律

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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